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2-036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置生产经营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购买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

团”）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 座第 5 层、第 10-22

层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共计 22,771.08 平方米，交易价格为 45,987.04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海垦控股集团及其下属单位

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已经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更好地聚焦主责主业，积极开拓业务，改善生产经营环境，提高管理效率，

提升公司形象，进一步融入和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

海垦控股集团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 座第 5 层、第

10-22层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共计 22,771.08平方米。该标的资产购置成功后，

将由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对办公场所进行分配，满足海南橡胶总部及海口地区各分、

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使用需求。 

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5 月 10 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拟购买的办公写字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海南瑞衡

资评报字[2021]0511 号）。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1年 5月

10 日，海垦控股集团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不动产账面价值为 16,350.41 万元，

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得出评估价值为 45,987.04 万元，增值额为 29,636.63 万



元，增值率为 181.26%。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 45,987.04

万元为准。 

本次交易的对方海垦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754,012,02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4.35%，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海垦控股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发

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关联交易，已经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对方海垦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754,012,02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4.35%，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42层 

法定代表人：盖文启 

注册资本：88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作物、草畜养殖、

南繁育制种等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产业投资、土地开发、园区投资运营，以及旅

游健康地产、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主要股东：海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 90%；海南省

财政厅持股 1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912.0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0.77 亿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总收入 253.7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01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为海垦控股集团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座第 5 层、第 10-22层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共计 22,771.08平方米。 

交易类别为购买资产。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

证》和《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齐全，不动产权证及分户产权证已办理，产

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海垦广场 A座第 5层、第 10-22层为办公写字楼，每层平

面划分为 7套独立间，层高 3.9米，第 16层、第 21层部分写字楼对外出租，其

他楼层现为闲置状态、每个独立间均为毛坯房。 

交易标的资产目前由海垦控股集团委托海南农垦商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海

南农垦实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进行经营，代理海垦广场写字楼资产销售等业

务。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 2016 年 6 月，是海垦控股集团的下属二

级产业集团公司。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1年 5月 10日  

（3）评估对象：海垦控股集团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号海垦

广场 A座第 5层、第 10-22层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共计 22,771.08 平方米。 

（4）评估方法：市场法、收益法 

（5）评估结论：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5 月 10 日，海垦控股集团

名下的海垦广场 A座第 5层、第 10-22层（建筑面积共计 22,771.08 平方米）写

字楼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5,987.04万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以 2021 年 5月 1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拟购置标的资产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5 月 10 日，海垦控股集团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不动产账面价值为 16,350.41

万元，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得出评估价值为 45,987.04万元，增值额为 29,636.63

万元，增值率为 181.26%。增值较大的原因如下：一是因为评估对象所占用的土

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评估对象账面价值按项目实际开发

成本平均分摊暂估入账，账面价值未包含销售税费及开发利润；二是由于海南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利好政策又带动了海南的新一轮地价或

房价上涨，造成评估结果增值。具体评估结果推算过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资产评估报告》。 

经双方协商，拟以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 45,987.04万元为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 

四、该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出卖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买受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交易标的：海垦控股集团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号海垦广

场写字楼 A 座第 5 层、第 10-22 层办公写字楼，共计 98 套，合计建筑面积

22,771.08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16,023.61平方米，公摊面积 6,747.47

平方米。 

2、转让价格： 

合计均价为人民币 20,195.37元/平方米，总房款为人民币 459,870,400.00

元。 

3、付款方式：  

买受人选择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购房款项，买受人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前向出卖人支付定金 1,960 万元（每套定金 20 万元，共计 98 套），该定金在签

订购房合同时抵作该商品房价款。 

①第一期付款：《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 20个工作日内，买受人向出卖人

支付至全部房价款的 50%。 

②第二期付款：买受人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支付至全部房价款的 90%。 



③第三期付款：买受人在该商品房办理过户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剩余房价款。 

4、房地产交付 

出卖人应在 2022 年 9月 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 

5、违约责任 

①买受人逾期付款，且经出卖人催告限期内仍不付款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

受人自出卖人最后一次催告期限届满日次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每日按应付款

的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总额不应超过合同总房款的 1%；逾期付款超

过 180 天的，出卖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按合同总房款的 1.5%收取买受人逾

期付款违约金。 

②出卖人因自身原因逾期交房的，买受人同意在逾期交房 180 天宽展期内，

出卖人每日按买受人已付房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责任，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

房价的 1%，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 180天宽展期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

按合同总房价的 1.5%收取买受人逾期付款违约金，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全部房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并自买受人付

款之日起，按照买受人已付房款的万分之一/日计算给付利息。如遇不可抗力（如

战争、地震、海啸、台风、暴雨、雷电等）或政府有关法规政策变化或买受人存

在违约情况，则约定的交房期限由双方协商顺延，且出卖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6、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

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7、协议成立与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履约安排 

1.出卖人承诺：签订本合同时，出卖人对该商品房享有合法出售权利，该商

品房没有出售给除本合同买受人以外的其他人，该商品房没有司法查封或其他限

制转让的情况。如该商品房权利状况与上述情况不符，导致不能完成本合同登记

备案或不动产权转移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应当书

面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



全部房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并自买受人付款之日起，按照 4.35％（不低于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付利息。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由

出卖人支付赔偿金。 

2.因出卖人原因，买受人未能按约定时间取得该商品房的《不动产权证书》

的，出卖人应自逾期之日的次日开始，每日按该商品房总价款 0.01％的标准向

买受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90 天的，则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要求解

除合同的，应书面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在收到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不超过 30日），退还买受人已支付房价款并支付利息（利息以买受人付款

日起至出卖人退款日止为期，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同时按该商品房总价款的 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买

受人实际损失的，出卖人应补偿其差额。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

履行，出卖人应当自逾期之日的次日起至买受人实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

止，每日按该商品房总价款 0.1％的标准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因上述合同尚未正式签署，截止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未支付任何购房款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海南橡胶在海口办公的单位，含总部 13个部门及 11个分、子公司，员

工人数超 500人，办公地点主要分布在财富广场及绿海大厦。财富广场和绿海大

厦都存在房龄年限长、布局规划不合理、电梯、中央空调等配套设施老旧、办公

场所拥挤且环境不佳等问题，不利于上市公司对外形象的展示和办公管理效率的

提高，也不利于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本次购置生产经营场所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聚焦主责主业，积极开拓业务，改

善生产经营环境，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公司形象，进一步融入和助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公司业

务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生产经营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艾轶伦、姜宏涛、李小平、蒙小亮、韩旭斌回避表决，4名独立董事陈丽

京、王泽莹、林位夫、张生均投了同意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如下独

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

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资产评

估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价格公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合理，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购置生产经营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六）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7日 


